國立清華大學
      學年度專任教師【授課學分數增減】申請單
資料已於校務資訊系統維護完畢並點選確認送出後，後續若仍有異動請填寫此表
系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教師姓名：　　　　教師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 
	僅填寫有異動項目之欄位即可

	學期別
	項目
	原學分數
	增減（例：+1或-0.5)
	請50字以內簡要敘述，且另簽說明

	上學期
	應授課學分數
	
	
	

	
	實際授課學分數
	
	
	

	
	主持研究計畫
	
	
	

	
	指導研究生
	
	
	

	
	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
	
	
	

	
	兼主管
	
	
	

	
	其他
	
	
	

	下學期
	應授課學分數
	
	
	

	
	實際授課學分數
	
	
	

	
	主持研究計畫
	
	
	

	
	指導研究生
	
	
	

	
	參與服務或輔導工作
	
	
	

	
	兼主管
	
	
	

	
	其他
	
	
	


填表者：         　　聯絡分機：
    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　　

單位主管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課務組傳真：5721960，聯絡分機：31392~31395

